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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會議召開日期
及

建議宣派特別股息

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將於二
零二五年一月二日（星期四）舉行董事會會議（「董事會會議」），藉以（其中包括）審議及批
准向於相關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的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建議派付、宣派及派
付特別股息（「特別股息」）。

待董事會會議批准後，本公司將於董事會會議後另行刊發公佈，當中載列有關特別股息
的詳情。

由於建議特別股息未必會在董事會會議上獲得董事會批准，而且即使獲得董事會批准，
亦須經股東在本公司將予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，方告作實，故股東及本公司潛在
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董事會主席
劉錦蘭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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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劉錦蘭先生（主席）、劉祥先生、杭友明先生、王進
先生及王煜女士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顧福身先生、許春華女士及張國雲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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